
                 南 臺 科 技 大 學 1 1 1 學 年 度 

                 「 多 元 培 力 課 程 」 四 技 招 生 

榜單、報到暨註冊須知 
一、錄取名單如下： 

序 姓名 准考證 科系全稱 班級 錄取身分 錄取結果 學 號 

1 鄭 O 霞 BB0012 機械工程系 夜四技自控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12501 

2 蔡 O 欣 BB0022 機械工程系 夜四技自控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12502 

3 許 O 仁 BB0021 機械工程系 夜四技自控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12503 

4 劉 O 威 BB0010 機械工程系 夜四技自控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12504 

5 張 O 文 BB0011 機械工程系 夜四技車輛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15501 

6 陳 O 輝 BB0006 機械工程系 夜四技車輛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15502 

7 張 O 彥 BB0015 機械工程系 夜四技車輛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15503 

8 蕭 O 楊 BB0008 應用英語系 夜四技應英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C0501 

9 林 O 涵 BB0003 應用英語系 夜四技應英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C0502 

10 戴 O 真 BB0023 應用英語系 夜四技應英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C0503 

11 邱 O 雯 BB0014 應用英語系 夜四技應英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C0504 

12 王 O 君 BB0013 應用英語系 夜四技應英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C0505 

13 陳 O 璋 BB0017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夜四技行流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D0501 

14 曾 O 翔 BB0018 應用日語系 夜四技應日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E0501 

15 吳 O 姬 BB0016 應用日語系 夜四技應日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E0502 

16 王 O 翎 BB0004 應用日語系 夜四技應日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E0503 

17 黃 O 強 BB0009 應用日語系 夜四技應日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E0504 

18 宋 O 勲 BB0005 應用日語系 夜四技應日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E0505 

19 韋 O 婕 BB0002 資訊傳播系 夜四技資傳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F0501 

20 張 O 寧 BB0007 視覺傳達設計系 夜四技視傳一甲 一般生 正取 9B1J0501 

21 潘 O 彤 BB0001 應用英語系 志願不足，列為備取生 備取 1   

22 蕭 O 政 BB0020 應用日語系 志願不足，列為備取生 備取 1   

 

  

 



 

111 學年度進修部獨立招生報到時間 

四  技 

 8/23(星期二) 8/24(星期三)  

17:00~18:00 

資訊管理系 

視覺傳達設計系 
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

資訊傳播系 

企業管理系 

休閒事業管理系 
 

18:00~18:40 電機工程系 餐旅管理系  

18:40~20:00 

機械工程系- 

自動化控制組 

先進車輛組 

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

應用英語系 

應用日語系 

 

 

二技、多元培力 

   8/25(星期四) 

18:00~20:00 

  二技~四個科系 

  多元培力 

 因疫情關係，正取生現場報到時間如表所示，請依規定辦理。  

 現場報到地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L 棟 007 室(地下室)。 

 經錄取之學生應依本校規定，繳交各項證件。所繳證件如有偽造、假借、塗改等 情事，一經查明即

開除學籍，亦不發給任何學歷（力）證明；如將來在本校畢業 後始發現者，除勒令繳銷其學位證書

外，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。 

 暑假期間若有任何疑問請於星期一至星期五 09:00 ~ 12:00；18:00~2200， 

    來電06-2533131 轉2401~2402教務處詢問。 

 

  



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進修部多元培力新生『報到暨註冊須知』 

報到前請同學必須完成下列事項 

1.啟用學生校務系統帳號 

https://webap.stust.edu.tw/pwd/enablepwd.aspx 

(帳號是學號；啟用碼為身份證字號) 

2.填寫新生學籍系統 

https://portal.stust.edu.tw/OnlineEnrollment/ 

報到日繳交下列資料 

1.學歷(力)證件 

1.1.已畢業者，應繳交畢業證書正本(正本驗畢歸還)和影印本，國外學歷者，除正本外，並須

附相關英文及駐外單位驗證。 

1.2.同等學力者，除繳交同等學力證件正本，需另繳最高學歷(力)證件。 

1.3.應屆畢業生尚未能取得畢業證書者，需繳交「新生入學切結書」(附件一)。 

2. 註冊組資料黏貼表(附表二)，貼妥身分證正反面和2吋照片1張。 

3.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(限郵局，其他銀行不適用)。 

4.製作學生證2吋照片1張。 

5.男生開學二週內須完成至學生兵役系統上傳身分證正、反面圖檔與相關證明文件圖檔，

如免役證明、退伍(結訓)令等。報到日須填寫兵役狀況調查表(附表三)，帶身份證或退伍(結

訓令)驗證，以利辦理儘後召集或緩徵申請。女生免填。 

6.X光檢查費150元。 

備註欲住宿學生請於報到時登記。

https://www.google.com/url?q=https%3A%2F%2Fwebap.stust.edu.tw%2Fpwd%2Fenablepwd.aspx&sa=D&sntz=1&usg=AFQjCNGc3u98xuVm9s0hlHKH5w-9Z2hjDQ
https://portal.stust.edu.tw/OnlineEnrollment/


附件一 

 南臺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進修部獨立招生 

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加南臺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二、四技進

修部獨立招生，因未能及時取得  □畢業證書或 □符合同等學力報名資格之原學校修

業證明及成績單，承諾本人日後錄取報到時所繳驗之證明文件與簡章規定之報考資格

符合，若不符合，本人自願放棄錄取資格，且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報名費，絕無

異議。 

 

   此致 

 

 

 

111 學年度南臺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

      

 

 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原畢業學校(全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 話：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8 月  日 

本切結書為應屆畢業生(尚未領到畢業證書)者專用，並由考生親自填寫 



附件二 

本黏貼表資料僅限於教務處新生學籍資料核對使用 

 
繳交註冊組資料黏貼表 

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南臺科技大學基於「學籍建檔、核對及提供相關證明之資(通)訊服務」目的，須蒐

集您的「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住址、相片、學歷證件」等個人識別類資料，以在就

學期間及校務行政所在地區內，作為在學相關事項及聯繫之用。您得以下列聯絡方

式行使請求查閱、補充、更正；請求提供複製本；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；請

求刪除個人資料等權利，請洽教務處註冊組聯絡電話 06-2533131 轉分機

2401-2402。 

二吋脫帽半身 正面相片一

張 背面註明姓名  

請務必浮貼 

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

影印資料務必清晰 

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

影印資料務必清晰 



附件三 

南臺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兵役狀況調查表 

班級  姓名  

學號  身分證字號  

出生日期  聯絡電話  

入學身份 
新生      延修生 

復學生    轉學生 
申辦種類 

緩徵    延長緩徵 

儘召    延長儘召 

入學日期  預計畢業年度  

通訊地址  

戶籍地址  

原畢(肄)業學校  

軍種  階級  役別 義務役 志願役 替代役 

請貼上身分證正面影本 

(身分證正面影本務必清晰) 

 

請貼上身分證反面影本 

(身分證反面影本務必清晰) 

 

請勾選並浮貼相關證明影本於本表之背面 

1.已服完兵役退伍者，本表背面請浮貼退伍令影本。 

2.已服完替代役者，本表背面請浮貼替代役退役證明影本。 

3.因病停役者，請浮貼停役令影本。 

4.免役、國民兵、丙、丁等體位者，本表背面請浮貼證明文件影本。 

5.僑生、外籍生(如有中華民國國籍者務必需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)。 

6.現役軍人，請黏貼軍人身分證(補給證)影本。 

注 

意 

事 

項 

一、 兵役狀況調查表務必要繳交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(L 棟一樓 L102 辦公室)，否則無法辦理在學兵役

緩徵與儘後召集事宜。 

二、 在學期間，如有休學，於復學註冊時，須重新填繳資料辦理「緩徵」或「儘後召集」，以免喪失

權益。 

    三、在學期間戶籍住址如有異動，請即到生活輔導組辦理更正，以免影響權益。 

    四、原畢(肄)業學校，請填寫入學前最近的學歷。 

  

本表僅限學生申請兵役業務用途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